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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实际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为深圳市亚辉

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亚辉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对亚辉龙 2025年度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实际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3月 9日核发的《关于同意深圳市

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755号），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00万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 1元），并于 2021年 5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4.80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 606,800,000.00元，扣除公司不含增值税的保荐及承销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541,334,440.75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

年 5月 12日出具大华验字[2021]000303号《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金已全部

到位。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署了相关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与结余情况

截止 2025 年 12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554,687,960.84 元

（包括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存放募集资金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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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已完成销户。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

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1年 5月 10日与招商银行

深圳分行景田支行、中信银行深圳红树湾支行、广发银行深圳罗湖支行以及交通

银行深圳香洲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

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2021年 1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存放于中信银行深圳红树湾支行专户（专户号码：

8110301013500574338）的对应“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

转存至中国银行深圳龙岗支行新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注销中信银行深圳红树

湾支行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在“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项目实施

完毕后，为便于管理，公司于 2023年 7月 7日将开设在中国银行龙岗支行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账号：769275423438）注销。在“营销体系建设与品牌推广项目”

项目实施完毕后，为便于管理，公司于 2023年 7月 24日将开设在广发银行深圳

罗湖支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9550880007069900815）注销。在“研发中

心升级及产能扩充项目”项目实施完毕后，为便于管理，公司于 2025年 6月 19

日将开设在招商银行深圳景田支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755929813410608）

注销。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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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存放募集资金的专项

账户已完成销户。

三、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专项核查意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 4月 1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并继

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8,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公司的业

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循环使用。

截至 2025年 3月 28日，公司已提前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4年 4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或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

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

知存款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

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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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历史期间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事宜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于使用情况

出具《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6]第 ZI10337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

映了亚辉龙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符合《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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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实际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炎林 王 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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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541,334,440.7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193,005.5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6,967,480.5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4,687,960.8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9.76%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研发中心升级及

产能扩充项目

106,967,480.51 312, 120,000.00 419,087,480.51 419,087,480.51 18,193,005.51 430,751,244.77 11,663,764.26 102.78 2025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已结项

信息系统升级建

设项目

-106,967,480.51 134, 170,000.00 27,202,519.49 27,202,519.49 -- 27,202,519.49 0.00 100.00 2023 年 5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已结项

营销体系建设与

品牌推广项目

无 86,820,000.00 86,820,000.00 86,820,000.00 -- 88,509,755.83 1,689,755.83 101.95 2023 年 7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已结项

补充流动资金 无 200,000,000.00 8,224,440.75 8,224,440.75 -- 8,224,440.75 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733,110,000.00 541,334,440.75 541,334,440.75 18,193,005.51 554,687,960.84 13,353,5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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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鉴于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研发中心升级及产能扩充项目”总投资增加，致使项目整体投入周期延长，公司于 2024年 4月

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研发中心升级及产能扩充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5年 6月 30日。本次延期仅涉及因增加投资金

额导致项目建设完成时间的变化，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近年来市场上可选相关软件及系统供应商较多，品类越发齐全，价格不断下降，在能够满足公

司多样化的业务和场景需求的基础上，公司选用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大幅降低了信息化建设的投入资金。同时，公司根据市场环境进行

业务调整，现有的信息化系统基本能够满足公司现有业务发展需要，如继续对现有信息化系统进行升级与补充，项目计划与公司业务规模和

方向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导致投入与产出不对等的情况。因此，经过公司内部讨论，决定提前终结“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 ，避免项目

资源投入的浪费，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更为适合公司需求的“研发中心升级及产能扩充项目”，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 2023

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3年 5月 22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及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予以终止，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增加投资至“研发中心升级及产能扩充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2025年年度，公司不存在该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2023 年 6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循环使用。

截至 2024年 4 月 17日，公司已提前将于 2024年 6 月 5日到期的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实际最高使用 10,000万元）全

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24年 4月 1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并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仅限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在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循环使用。

截至 2025年 3月 28日，公司已提前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实际最高使用 5,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募集

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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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

或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等)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4年 4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低风险或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等）。使用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营销体系建设与品牌推广项目”期末投入进度超过 100%系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均投入该募投项目所致。

注 5：“研发中心升级及产能扩充项目”中产能扩充部分已达产，系在原有产能基础上进行的技改和优化，并纳入一体化管理和统一核算，故该募投项目的实际效益无法单独

核算。

注 6：“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可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实现公司各业务部门之间以及内外部之间的信息互通，有效提升

公司整体信息化管理水平，并为公司管理层的决策分析提供有力支持。

注 7：“营销体系建设与品牌推广项目”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可进一步完善在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布局，扩大公司营销网络的覆盖面，提升公司在全

球体外诊断行业细分领域的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注 8：“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可缓解公司营运资金压力，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对公司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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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研发中心升级及

产能扩充项目

信息系统升

级建设项目
419,087,480.51 419,087,480.51 18,193,005.51 430,751,244.77 102.78 2025年 4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19,087,480.51 419,087,480.51 18,193,005.51 430,751,244.77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变更原因：

“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近年来市场上可选相关软件及系统供应商较多，

品类越发齐全，价格不断下降，在能够满足公司多样化的业务和场景需求的基础上，公司选用

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大幅降低了信息化建设的投入资金。同时，公司根据市场环境进行业务调

整，现有的信息化系统基本能够满足公司现有业务发展需要，如继续对现有信息化系统进行升

级与补充，项目计划与公司业务规模和方向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导致投入与产出不对等的情况。

因此，经过公司内部讨论，决定提前终结“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避免项目资源投入的浪费，

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更为适合公司需求的“研发中心升级及产能扩充项目”，更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

决策程序：

公司 2023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3

年 5月 22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及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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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予以终止，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增加投资至“研发中心升级及产能扩充项目”。

披露情况：

上述变更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变更及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2023-024）。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鉴于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研发中心升级及产能扩充项目”总投资增加，

致使项目整体投入周期延长，公司于 2024年 4月 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研发中心升级及产能扩充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

至 2025年 6月 30日。本次延期仅涉及因增加投资金额导致项目建设完成时间的变化，未改变

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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